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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李嘉津
電話：02-27208889轉2952
傳真：02-27237850
電子信箱：a3741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人給字第115300486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加強照護關懷本府退休公教人員（以下簡稱退休人

員）事項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落實關懷與照護退休人員、借重退休人員之經驗或專長

委託或聘請退休人員參與工作，推展業務，本府於107年12

月11日以府人給字第1076008312號函頒「臺北市政府加強

照護關懷退休人員實施要點」在案。

二、請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依前開實施要點規定，於辦理各項文

康及餐敘等活動時，邀請退休人員參與，使其與原退休機

關（構）學校同仁聯繫情誼，不致因退休而疏離。另各機

關（構）學校有諮詢、評審、稽核等臨時性業務，得委託

或聘請退休人員參與工作，借重其經驗或專長，協助業務

推展及提升行政品質。

三、另本府現有督導「台北市退休公教人員協會」（以下簡稱

退休協會）辦理推廣志願服務活動及生活系列講座等活

動，可增進退休人員文康交流情誼，請各機關（構）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景興國中 1150605

*PSAA115300436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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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知所屬退休人員多加運用（退休協會會址：臺北市文山

區汀州路四段10號3樓、電話：02-86637601【每星期二或

星期五上午10時至12時】、網址：https://sites.google.

com/view/rcstat84/首頁、電子郵件信箱：

rcstat84@gmail.com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人事處除外)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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